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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迪庆州中心支行关于金融支持迪庆州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标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各部委，县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省属驻县各单位：

为支持迪庆州加快建设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不断满足迪庆州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需求，中国人民银行迪庆州中心支行近期制定出台《关于金融支持迪庆州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标杆的实施意见》（迪银发【2022】46号），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有力举措，是金融机构积极作为，有效发挥金融效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践创新，现转发给你们参阅。请各部门抓住机遇、用好政策，认真研究解决示范区标杆建设中存在的融资难、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推动我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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